辅导员行政职级晋升公示

根据《关于印发<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专职辅导员行政职级晋升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院政发学〔2017〕2号），经学校院委会审批，拟同意全春艳同志晋升副处级辅导员。现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2019年11月22日至28日。公示期间，学校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人、来电等方式向学工处或人事处反映公示对象在履职尽责方面存在的情况和问题。联系方式：学工处电话：0710-3808577，邮箱：864324675 @qq.com；人事处电话：0710-3806667，邮箱：387645067@qq.com。

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学工处或人事处对反映人和反映情况将严格保密，对所反映的情况和问题，将认真进行调查核实，弄清事实真相,并视情况以适当方式向反映情况和问题的单位或个人反馈。调查属实并影响晋升的，取消拟晋升人选的晋升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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